
 環安衛中心 101.7.12 

國立臺灣大學生物性實驗場所等級變更申請 

學院： 系所： 

實驗場所負責人： 實驗場所位置： 

聯絡人： 聯絡電話：  

申請： 

實驗場所原等級：□ BSL1；□ BSL2；□ BSL3  

實驗場所變更為：□ BSL1；□ BSL2；□ BSL3；□非生物性實驗場所 

等級增加檢附資料： 

□ 實驗場所設立申請書 1
 

等級減少檢附資料： 

□ 原實驗場所合格證書 

□ 生物材料明細 2
 

材料名稱 等級 原有數量 處分方式 日期 

   □全數銷毀 □全數保留 

□部分銷毀，體積      

 

   □全數銷毀 □全數保留 

□部分銷毀，體積      

 

   □全數銷毀 □全數保留 

□部分銷毀，體積      

 

   □全數銷毀 □全數保留 

□部分銷毀，體積      

 

   □全數銷毀 □全數保留 

□部分銷毀，體積      

 

 

系所主管簽章  院長簽章 
 

院生物實驗安全小組

簽章 
 

生物安全管理委員會

簽章 

 

說明 1：如為已設立之實驗場所，請填寫特殊性實驗場所設立之設施檢查申報表之生物性因子專屬檢

查項目即可。 

說明 2：表格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延伸；材料等級以 RG表示。 

http://140.112.44.134/epc/doc/law/6.doc

